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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要做一只好蛤蟆而非坏蛤蟆就是要活得令自己满意，像一只蛤蟆。
所谓好蛤蟆就是很有蛤蟆样子的蛤蟆。
”据此来看，证据法学显然不是一门好法学，因为它很没有法学的样子。
放眼整个中国的法学教育，证据法学可能是最不成体系的一个领域。
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并没有专门研究证据法的学者和教师。
因此，如果证据法这门课程是由研究刑事诉讼法的学者来教，通常会将这门课讲成刑事诉讼法学；如
果由研究民事诉讼法的学者来教，就会讲成民事诉讼法学。
从传授知识的角度而言，将证据法讲成刑事诉讼法或民事诉讼法的做法不一定就有问题；但是从法学
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证据法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依附性并不是证据法学最大的问题。
证据法学研究中更严重的问题是它的异化，即异化为自然科学。
如果能将证据法学讲成刑事诉讼法学或民事诉讼法学，也不失为一门关于法学的学问。
不幸的是，一些兼职从事证据法学研究的学者误将一些本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内容当成了证据法学，
从而在其撰写的教材或其他研究成果中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苇普洱定理、血型测定、指纹鉴别等犯罪侦
查学或认知心理学的内容。
这些内容堂而皇之地登上法学院的课堂或者法学教材，其名称日“大证据学”。
在此情况下，证据法学尚未长成，就已经湮灭在所谓“大证据学”的洪流之中。
基于上述观察，我于2005年春季以《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为题，就证
据法学研究作了一个理论上的反思（论文发表于《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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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次以学科独立为目标，提出了证据法学应当与自然科学和法学其他学科分野的观点，使证据法
学能够走出自然科学和其他部门法学的阴影，从而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于上述立场，本书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首次对英美证据规则及其背后的哲学原理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深刻的剖析和深入的探讨。
在这些基础上，本书表达了对中国有关证据立法和证据规则移植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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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最主要的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利害关系人不得作证的规则，这一规则是通过证人宣誓制度运转的
：凡是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均不得提供宣誓证言，因此，这一制度实际上将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任的基础上。
相反，当证据规则发展起来的时候，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是通过律师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来保证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启蒙思想的逐步传播使人们不再将陪审团裁判视为上帝的声音。
在陪审团审判刚刚确立的时候，这种审判方式仅仅是蒙昧的、具有迷信色彩的古老的弹劾式诉讼的替
代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陪审团审判之所以能够取代古老的考验的审判方式，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与这些审
判方式一样，均诉诸于非理性的价值。
@因此，人们将陪审团的裁决视为上帝的声音是很自然的。
这种做法一方面起到了替换古老的证明方式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加强裁判的正当性及可接受性。
然而，到了近现代社会以后，人们日益不能满足于这种非理性权威的裁判，因此必须寻求新的加强裁
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手段。
换句话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维持陪审团审判的正常运转，就必须为这一制度寻求新的正当性根
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证据规则应运而生。
从大陆法系证据规则的稀缺也可以得知其法官为何会对事实的认定给出详尽的理由。
在大陆法系法院的判决中，法官不仅有义务明确法庭认定的事实，而且有义务为每一个结论提供证据
支持以及由证据导向事实认定的推理环节。
@大陆法系甚至认为，没有解释的判决是可怕的。
我们只能认为，由于大陆法系不存在对证据资格进行预先审查的规则，所以只能以事后补救的方式，
通过对判决进行充分的说理来获得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
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在证据与结论之间，似乎存在着宛如跳跃一般的中断。
直觉的低语、冲动的意志乃至本能的情感，他们联合起来作出一项判决。
”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做法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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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以英美法为特别参照》不仅关注具体规则的诠释，而日希冀通过历史、文本、
哲学、比较的方法，探求规则背后的法理精神。
通过探索证据法的精神，努力建构一套有前途的证据法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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